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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年學年度第一期華語文師資培訓班
招生簡章
1.課程目標：配合政府的新南向政策將促進我國與東南亞國家的交流，對於華語文師資的需求也與日俱增，本課程將培育華語文教學專業師資，讓有志投入華語文教學工作者可以獲得華語文教學的專業訓練，使其具備華語文教師應有的知識與能力。
2.招生對象：
(1) 對華語文教學理論及實務有興趣者。
(2) 欲培養第二專長者。
(3) 有興趣增進華語文教學知能或有志於對外華語教學的教育工作者。
(4) 欲準備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者。
3.上課時間：107年4月14日起到107年6月9日，
                每週六週日 上午 9:00～12:00 和下午13:00～16:00，
                共102小時。
4.上課地點：高苑科技大學資訊大樓三樓(資304教室)
5.授課師資：本校華語文中心教師。
6.研習證明：全程參與研習之學員，由高苑科技大學華語文中心發給培訓班
            102小時中英文研習證書。
7.招生人數：報名7人以上即開班。
8.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4月13日。
9.收費標準：一般學員18,000元。(不包括上課教材講義費用)
    優惠方案：1.本校教職員工及畢業校友減免2,000元，
[image: C:\Users\Owner\Desktop\QRcode師資培訓報名表.jpg]              2.兩人以上(含)同行報名每人減免2,000元，
              以上優惠方案僅能擇一使用。
10.報名方式：
    (一)請先網路報名(https://goo.gl/forms/e9oUrPku22MXfstv2)  
    (二)購買郵政匯票(請來電詢問費用金額，07-6077777分機1506 黃小姐)，
        抬頭請寫「高苑科技大學」，掛號寄至【高雄市 821 路竹區中山路 1821 號高苑科技大學華語文中心收】。 
    注意事項: 依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規定，學員完成報名註冊繳費後，因故退學者，應依下列標準退費： 
              (1)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則全額退費。 
              (2)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學費費用之九成。 
              (3)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學費費用之一半。 
              (4)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，不予退還


11.課程內容：(暫定－本中心保留課程調整之權利)，詳細課表於開課前公佈
	課程名稱
	時數
	課程名稱
	時數

	全球華語文教學現況及趨勢
	3
	華人社會與文化
	6

	華語文教學概論
	6
	國學常識
	3

	華語課程與教學設計
	3
	漢字教學
	3

	漢語語言學概論
	6
	華語文教材分析與編寫
	3

	漢語語音學
	6
	華語測驗與評量
	6

	漢語語法與教學
	6
	第二語言習得
	6

	語意與語用分析
	3
	多媒體與華語教學
	6

	漢語構詞學
	3
	華語文教材教法
	6

	文字學
	3
	華語教學實務
	6

	華語口語與表達
	6
	華語教學演練
	3

	華語正音
	6
	華人社會與文化
	6

	漢語拼音
	3
	
	


合計102小時
12.其他事項：
(1) 本班每次上課均登記出缺席狀況，學員缺課總時數若達三分之一(含)以上，不論任何事由，不發給結業證明書，亦不能轉移到其他期別補上課，報名前請考慮清楚。
(2) 報名人數若未達開班人數，中心有權延後報名期限，決定是否開課。
(3) 如遇天然災害是否停課，將依據高雄市政府所屬高中職學校是否停止上課之公告辦理，該節課程另行通知上課時間。
(4) 洽詢電話：07-6077777分機1506 黃小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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